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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秋季开学安全工作的通知

各处室、系（部）：

为扎实做好秋季开学安全工作，有效防范化解各类校园

安全隐患，确保校园安全、教学正常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

下：

一、认真组织安全教育演练。聚焦防溺水、防欺凌、防

性侵、防拐卖、防沉迷、防诈骗、防赌博、交通安全、食品

安全、消防安全等内容，组织好秋季开学安全第一课。重点

做好新生入学安全教育，做好新生防火、防盗、防电信诈骗、

防不良网贷、防境外势力渗透等安全教育和指导，提高新生

安全防范意识和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。组织新生军事训练和

国防教育，将法治教育和应急救护纳入军训课程，建立健全

学生军训风险管控制度，统一收看安全教育系列视频(见附件

1),制定新生军训突发事件应急预案，确保军训工作平稳有序

和参训学生人身安全。秋季开学后，至少组织开展1次应急疏

散演练，提升广大师生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救自护能力。

责任部门：保卫处、学生工作处（武装部），各系（部）

二、全面开展隐患排查整治。开学前后，联合公安、消

防、市场监管、文旅等部门，集中开展1次校园及周边安全隐

患大排查大整治。及时对学院校舍、桌椅床具、教学仪器设

备、教具进行检查维护，做好学院食堂、宿舍、教室等学生

活动场所及设施设备的消杀。对校园周边商业摊点、娱乐场

所、网吧、KTV、宾馆、网约房和“剧本杀”“密室逃脱”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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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营场所进行规范整治，严禁学生进入不适宜的娱乐场所，

坚决堵住可能存在的漏洞，为学生提供安全有序的公共空间。

要持续开展教育系统打通消防“生命通道”工作，坚决整治

占用、堵塞、封闭疏散通道、安全出口的问题隐患，坚决拆

除人员密集场所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、铁

丝网等障碍物，坚决清理妨碍消防车通行的障碍物。要树牢

底线思维、极限思维，慎终如始落实各项防汛减灾责任措施，

加快推进学院校舍、场馆等建筑的隐患排查、安全鉴定、修

复加固等工作，守牢不发生校内师生伤亡的底线。

责任部门：保卫处、学生工作处（武装部）、后勤管理

处、实习实训处、图书馆、各系（部）

三、积极推进三个专项治理。认真推进校园暴力与学生

欺凌防范治理专项行动，严格落实教育部《学生欺凌防范指

引》和《呼和浩特职业学院防止校园欺凌事件应急处置预案》

,进一步健全细化学生欺凌预防干预、应急处置、教育惩戒等

工作举措和流程。各系（部）至少组织1次学生欺凌主题班会。

要严格落实校园食品安全和膳食经费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，

持续开展食品安全隐患排查，针对学生食堂建设不达标、 就

餐环境脏乱差、食堂“三防”设施设备不到位、各项管理制

度执行不严格以及违规外包学生食堂、侵占学生伙食费等各

类问题进行彻底整改整治，坚决杜绝“口头整改”“纸面整

改”。要积极推进学校类未消防审验建设工程攻坚行动，认

真落实《全区学校类未消防审验建设工程攻坚行动实施方案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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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主动协调住房城乡建设、财政、机关事务管理等部门，坚持

“一案一策”分析研判， 加强工作调度，加大经费保障，明

确整改时限，确保整治任务如期完成。

责任部门：保卫处、学生工作处（武装部）、后勤管理

处、各系（部）

四 、持续落实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。 持续落实

《全区教育系统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实施方案》和《

呼和浩特职业学院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实施方案》工

作要求，认真组织学院安全从业人员素质能力提升行动，

2024年底前，各处室、系（部）组织本部门负责消防、基建

工程、实验室、实习实训等工作人员轮训一遍。要加快推动

学院安全生产监管模式向事前预防数字化转型，2024年底前，

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监督统计、监管考评制度，以及重大事故

隐患统计分析系统和安全生产典型案例报送制度。对照《教

育系统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指南》,高标准整改整治各类安全隐

患，重点要对教学楼、宿舍楼、图书馆、食堂、 实验室、体

育场馆等所有楼栋和场所进行排查检查，对易燃可燃装饰装

修材料、安全疏散通道、电气线路、各类消防设施等进行安

全检查，不断提升学院本质安全水平。

责任部门：各处室、系（部）

五、做好做实心理健康工作。开学后，认真开展心理健

康测评，建立“一生一策”心理健康档案，要全面摸排并重

点关注单亲家庭和重组家庭子女、随迁子女、学习困难学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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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特殊群体学生，重点关注学生是否遭遇重大变故、重大挫

折及出现明显异常等情况，对出现高危倾向苗头的学生及时

给予干预帮扶，有针对性地做好个别化辅导和关爱帮扶工作。

责任部门：学生工作处（武装部）、各系（部）

六、强化应急处置和信息报送。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

和突发事件信息报告制度，要及时了解、掌握和上报各类安

全事故灾害信息，一旦发生重大紧急情况要第一时间上报保

卫处。联系人：刘星；联系电话：15804716172。

责任部门：各处室、系（部）

各处室、系（部）及时组织师生观看秋季开学安全教育

系列视频，并填写《组织召开学生欺凌主题班会、观看秋季

开学安全教育系列视频统计表》，部门主要领导签字并加盖

公章，将扫描件9月15日前报送保卫处刘星企业邮箱。

附件1：秋季开学安全教育系列视频(二维码)

附件2：组织召开学生欺凌主题班会、观看秋季开学安全

教育系列视频统计表

呼和浩特职业学院

2024年9月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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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秋季开学安全教育系列视频(二维码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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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组织召开学生欺凌主题班会、观看秋季开学安全教育系列视频统计表

部门： 时间： 年 月 日

序号 内容 总人数 观看人数 观看率 备注

1 学生欺凌主题班会

2 消防安全 预防为主，生命至上

3 防范电信网络诈骗

4 交通安全

5 实验室安全

6 食品安全分课堂

7 运动中的安全知识

8 应急救护


